
主講人：林中財 1

開標

➢開標人員之分工：
❖主持開標人員：主持開標程序、負責
開標現場處置及有關決定。
❖承辦開標人員：辦理開標作業及製作
紀錄等事項。
❖主持開標人員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人員指派適當人員擔任。
❖主持開標人員得兼任承辦開標人員。
❖有監辦開標人員者，其工作事項為監
視開標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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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前置作業

➢開標前注意事項：

✓公告程序是否完備。

✓廠商投標情形。

✓底價是否訂定。

✓相關單位是否通知。

✓是否尚有未解決之異議處理。

✓監辦人員有否在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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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前形式審查

➢查詢投標廠商營業登記資料查詢。
➢查詢投標廠商有無拒絕往來廠商。
➢查詢並列印電子領投標資料。
➢確認廠商是否於截止期限前送達。
➢確認個別廠商是否屬合格投標廠商。
➢確認開標前投標廠商家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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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

➢監辦人員：

❑公告金額以上-主會計及有關單位。

❑未達公告金額-主會計或有關單位。

❑包括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。

❑不派員監辦或書面審核之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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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

➢全案不予開標之情形。(48、細55-開
標前合格3家)

➢個別廠商不予開標之情形。(50條)

➢重大異常關聯(50-1-5)

➢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
(50-1-7) 

❖顯然同一人所為之情形。

❖開標前發現之處置。

❖審標階段發現之處置。

❖決標後發現之處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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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案不予開、決標之情形
➢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。

➢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
當行為者。

➢依第82條規定暫緩開標者。

➢依第84條規定暫停採購程序者。

➢依第85條規定由招標機關另為適法之
處置者。

➢因應突發事故者。

➢採購計畫變更或取銷採購者。

➢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特殊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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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廠商不予開、決標之情形
➢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。

➢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。

➢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。

➢以不實之文件投標。

➢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
大異常關聯。

➢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不得參加投標或
作為決標對象之情形。

➢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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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標
➢審查原則：機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
條件，審查廠商投標文件。

➢審標權責：對於廠商投標文件，除公
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
密。

➢疑義處理：對其內容有疑義時，得通
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。

➢廠商未到場：決標得不通知廠商到場、
視同放棄之情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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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減價

➢訂有底價之減價：最低標優先減價一
次；仍超底價，由合於招標文件廠商比
減價格三次。
➢超底價決標範圍：不得逾8%；查核金
額以上採購超底價4%決標，應先報上級
機關核准(敘明有緊急情事需決標)。
➢未訂底價之減價：最低標優先減價一
次；仍超過建議金額或預算金額，由合
於招標文件廠商比減價格三次。
➢未訂底價者，無超建議金額或預算金
額之決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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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價偏低處理
➢ 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

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。

✓ 是否標價偏低：機關權責。

✓ 廠商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金：廠商選擇
要或不要。

✓ 機關評估廠商標價之合理性：機關權責。

✓ 放棄得標權利之處置（不接受決標）。

✓ 次低標之遞補：決標前、決標後。

✓ 優先採購者-得洽該優採廠商減價後再
依執行程序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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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

➢流標、廢標(50)、決標。

➢保留決標：
✓ 預算未核定之先行招標。
✓ 超底價決標之核准程序。
✓ 標價偏低之執行程序。
✓ 注意事項：
◼標價有效期。
◼不接受決標之押標金處置及停權。
◼依序遞補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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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通知

➢審查通知
❖審查結果應通知廠商。
❖最遲不得逾決標或廢標日10日。
❖廠商請求，得書面為之。

➢開標結果通知(61)
✓公告金額以上之決標，30日內公告，
並書面通知廠商。
✓流標、廢標、取消採購、無法決標
→14日傳輸無法決標公告。
✓公告金額以下之決標，定期彙送。

➢通知影響：廠商救濟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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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作業

➢公開招標及選擇性招標之開標，依政府採
購法第45條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依招
標文件公告之時間及地點公開為之。而依
第57條規定採行協商措施者，開標、投標、
審標程序及內容均應予保密，亦即可採秘
密開標，為法令另有規定之例。應准許投
標廠商派代表出席，並於開標時公布各投
標廠商之名稱或代號及報價金額。但對於
出席開標之人數，機關得予限制，以利維

持標場秩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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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作業 (開標程序及審查):形式審查

➢廠商是否已於「外標封」，或另行裝封
之不透明容器之封面加註各廠商名稱及
地址。
➢廠商是否已依採購法第33條規定將投標
文件送達於招標機關或指定之場所。
➢廠商是否已將「外標封」，或另行裝封
之不透明容器之各封口密封完妥。
➢廠商（及投標分包廠商）是否非屬本法
第103條規定不得參加投標之廠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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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作業 (開標程序及審查):形式審查

➢廠商（及投標分包廠商）是否未投遞2
封以上之投標文件。
➢廠商（及投標分包廠商）各負責人或代
表人是否未與其他投標廠商（及投標分
包廠商）負責人或代表人相同。
➢廠商（及投標分包廠商）是否皆未有同
一公司之二以上分公司，或一公司與其
分公司就本採購分別投標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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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作業 (開標程序及審查):形式審查

➢廠商（及投標分包廠商）是否皆無採購
法第50條第1項規定不予開標之情形。

➢廠商（及投標分包廠商）是否皆無採購
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不得參加投標之情形。

➢廠商（及投標分包廠商）是否皆無採購
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規定不得參加投
標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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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作業 (開標程序及審查):基本文件審查

➢規格文件封或另行裝封之不透明容器
（分段開標時）。

➢標單封，或另行裝封之不透明容器
（分段開標時）。

➢廠商投標聲明書。

➢押標金票據或憑證（免繳押標金時免
附，未附時依採購法60條請廠商說明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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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作業 (開標程序及審查):資格文件審查

➢投標廠商應屬登記或設立文件列有…。
（其證明文件為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
明文件、設立或營業登記證、工廠登記
證、行業登記證、執業執照、開業證明、
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
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
文件，該登記或設立文件，未載明符合
投標資格之內容時，廠商應另附組織章
程、組織規程或其他文件佐證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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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作業 (開標程序及審查):資格文件審查

➢投標廠商應屬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製
造、供應或承做經驗者。（其證明文件為
廠商之實績證明文件（如結算驗收證明書、
業主出具之完成證明等）該證明文件如無
法充分證明規定資格時，應另附相關文件
（如結算驗收證明書之明細表）以佐證
之。）
➢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
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等信用證明
文件。（其證明文件為非拒絕往來戶，或
無退票紀錄證明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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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作業 (開標程序及審查):資格文件審查

➢投標廠商應屬已納或免納營業稅者。（其
證明文件為廠商之納稅證明文件（免納營
業稅者免繳）或免納營業稅證明（應納營
利稅者免繳）。）
➢已依工業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
體者。（其證明文件為會員證）
➢投標廠商或其受雇人員、從業人員具有
「規定」身份者。（其證明文件為相關證
照且領有證照之人員係屬投標廠商之受雇
人員、從業人員時，應另附該等人員之在
職證明文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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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作業 (開標程序及審查):規格文件審查

➢如規格、功能、效益表。（其證明文件
為符合前開各項產品之規格功能效益條
件規格文件（如型錄、設備、產品生產
廠商出具之符合上開規格功能效益條件
之書面資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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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作業 (開標程序及審查):價格文件審查

➢是否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使用機關提供之
標單、估價單。
➢是否未變更標單、估價單式樣或塗改字
句。
➢標單是否未以鉛筆填寫。
➢標單總價是否係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以中
文填寫(招標文件要規定)。
➢標單是否已依式填寫，字跡清楚，或塗
改後己清楚加蓋投標廠商或負責人印章。
➢是否未於標單、估價單內另附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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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如期開標之處理

➢機關辦理採購，依採購法第48條規定，除
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開標決標外，有3家以
上合格廠商投標，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
間開標決標
➢因此投標須知則宜載明未如期開標之處理
原則如下 ：1.機關宣布停止開標，前已購
領招標文件之廠商，得憑收據換領重新招
標之招標文件。2.機關因故停止上班時，
原訂開標時段及地點變更之辦理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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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標作業(標價偏低之執行程序)

➢依主管機關訂頒之『依政府採購法第五
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
案件之執行程序』辦理。

➢不得未經說明而逕行通知最低標提出差
額保證金。機關決定接受廠商說明或廠
商繳納差額保證金前屬保留決標狀態，
底價須保密。且不得宣佈決標後再要求
廠商提擔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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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標作業(標價偏低之執行程序)

➢訂有底價之採購，機關應檢討底價有無
偏高情形或屬廠商因競標激烈所致；其
屬底價偏高所致者，不適用採購法第58
條有關提出說明或擔保之規定。

➢通知廠商提出擔保前，應予提出說明之
機會，廠商無自行擇定提出說明或擔保
之權利。機關未通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
金者，縱廠商主動提出差額保證金，機
關亦應拒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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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標作業(標價偏低之執行程序)

➢廠商提出之說明合理者，機關應即決
標，無需通知廠商提出擔保；說明尚
非完全合理者，仍得限期提出擔保(低
於70%不得要求)。至於合理與否之認
定，得就相關因素加以分析，例如：
其他投標廠商相關項目報價情形、市
價、市場行情變化情形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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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作開決標紀錄

➢開標紀錄，依施行細則第51條規定記載
下列事項，並由辦理開標人員會同簽認；
有監辦開標人員者，亦應會同簽認：
✓有案號者，其案號。
✓招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摘要。
✓投標廠商名稱。
✓有標價者，各投標廠商之標價。
✓開標日期。
✓無監辦者，紀錄應載明其符合監辦辦法
第5條規定之特殊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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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作開決標紀錄

➢決標時應製作紀錄，記載下列事項，由
辦理決標人員會同簽認；有監辦決標人
員或有得標廠商代表參加者，亦應會同
簽認：
✓有案號者，其案號。
✓決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摘要。
✓審標結果。
✓得標廠商名稱。
✓決標金額。
✓決標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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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作開決標紀錄

✓有減價、比減價格、協商或綜合評選者，
其過程。
✓超底價決標者，超底價之金額、比率及
必須決標之緊急情事。
✓所依據之決標原則。
✓有尚未解決之異議或申訴事件者，其處
理情形。
✓無監辦者，紀錄應載明其符合監辦辦法
第5條規定之特殊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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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標作業(決標結果之通知及公告)

➢審標結果應通知廠商對不合格廠商並應
敘明其原因。
➢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決標結果應於30日內
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並以書面通知各投標
廠商，無法決標時亦同，通知事項包括
案號、標的名稱、得標廠商名稱、決標
金額、決標日期、救濟期間之教示(採購
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未達公告金額
決標結果應定期彙送主管機關之招標資
訊網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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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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